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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ST 实达       公告编号：第 2024-003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实达集团”）控股股东

关联方福建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投公司”）本次拟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实达集团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少于 1,000 万元且不

超过 2,000 万元，期限为自 2024 年 2 月 2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本次增持计划

未设价格区间，产投公司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2024 年 2 月 1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关联方产投公司来函，产投公司拟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实达集团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少于 1,000 万

元且不超过 2,000 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福建大数据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82MA8U9LN448 

成立时间 2021-11-18 

注册地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街道智慧路 8 号 1 号楼 13 层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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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线下数据处理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安全服务；园

区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卫星遥感数据处理；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

成；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产投公司关联方福建省数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实达集团股份

544,575,590股，占公司总股本25.00%，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一致行动人福建金

熙启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实达集团股份41,614,600股，占公司

总股本1.91%，合计持有实达集团股份586,190,190股，占公司总股本26.9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实达集团内在价值和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拟自2024年2月2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票。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且不超过2,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产投公司将

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

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4年2月2日起不超过6个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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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投公司实际资金和实达集团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安排执行。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产投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实

达集团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等行为。

本次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相关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

司及相关信息披露责任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

增持计划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1日 
 

 


